
上海华虹计通智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修订对照表 

 

根据上海华虹计通智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变更经营范围并修

改<公司章程>的议案》，公司对《章程》进行如下修订： 

 
序

号 

条

款 
原章程内容 修订后的章程内容 

2 

第

十

四

条 

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围：设

计、开发、生产和销售智能卡读写设备

及系统，自动售检票设备及系统，电子

收款机及系统，相关智能仪器仪表及设

备并提供安装服务；从事自行车租赁系

统、智能卡 POS 机及相应的充值机、结

算机系统、计算机、电子工程领域内的

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

服务，建筑智能化设计和施工，电子工

程，雷达、导航与测控系统工程，计算

机及应用和信息网络工程，通信和综合

信息网络工程，监控系统工程，电子自

动化工程，电子声像工程，电磁兼容工

程，电子机房工程，电子设备安装工

程，安全技术防范产品及工程，机电设

备安装，自有房屋租赁。【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公司的经营范围中属于法律、行政

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围：设

计、开发、生产和销售智能卡读写设备

及系统，自动售检票设备及系统，电子

收款机及系统，相关智能仪器仪表及设

备并提供安装服务；从事自行车租赁系

统、智能卡 POS 机及相应的充值机、结

算机系统、计算机、电子工程领域内的

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

服务，建筑智能化系统设计、建筑智能

化工程施工，建筑工程设计、各类工程

建设活动，软件开发，计算机系统服

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人工智能应用

软件开发，安全技术防范系统设计施工

服务，非居住房地产租赁。【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公司的经营范围中属于法律、行政

法规规定须经批准的项目，应当依法经

过批准。 



法规规定须经批准的项目，应当依法经

过批准。 

5 

第

四

十

一

条 

股东大会是公司的权力机构，依法

行使下列职权： 

（一）决定公司的经营方针和投资

计划； 

…… 

（十四）审议公司单笔关联交易金

额或者同类关联交易的连续十二个月累

计交易金额在 1000 万元以上且占最近一

期经审计净资产 5%以上的关联交易； 

（十五）审议批准变更募集资金用

途事项； 

（十六）审议股权激励计划； 

（十七）审议法律、行政法规、部

门规章或本章程规定应当由股东大会决

定的其他事项。 

上述股东大会的职权不得通过授权

的形式由董事会或其他机构和个人代为

行使。 

股东大会是公司的权力机构，依法

行使下列职权： 

（一）决定公司的经营方针和投资

计划； 

…… 

（十四）审议公司单笔关联交易金

额或者同类关联交易的连续十二个月累

计交易金额在 3000 万元以上且占最近

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5%以上的关联交易； 

（十五）审议批准变更募集资金用

途事项； 

（十六）审议股权激励计划；  

（十七）公司年度股东大会可以授

权董事会决定向特定对象发行融资总额

不超过人民币三亿元且不超过最近一年

末净资产百分之二十的股票，该项授权

在下一年度股东大会召开日失效； 

（十八）审议法律、行政法规、部

门规章或本章程规定应当由股东大会决

定的其他事项。 

上述股东大会的职权不得通过授权

的形式由董事会或其他机构和个人代为

行使。 

6 

第

四

十

二

公司下列对外担保行为，须经董事

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一） 单笔担保额超过最近一期经

审计净资产 10%的担保； 

公司下列对外担保行为，须经董事

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一） 单笔担保额超过最近一期

经审计净资产 10%的担保； 



条 （二） 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的对外

担保总额达到或者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

净资产的 50%以后提供的任何担保；  

（三） 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担

保对象提供的担保；  

（四） 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达到

或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30%以

后提供的任何担保；  

（五） 连续十二个月内担保金额超

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0%且

绝对金额超过 3000 万元；  

（六） 对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

联方提供的担保；  

（七） 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

担保情形。  

董事会审议担保事项时，必须经出

席董事会会议的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审议

同意。股东大会审议前款第（四）项担

保事项时，必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

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股东大会在审议为股东、实际控制

人及其关联人提供的担保议案时，该股

东或者受该实际控制人支配的股东，不

得参与该项表决，该项表决由出席股东

大会的其他股东所持表决权的半数以上

通过。 

（二） 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的对

外担保总额达到或者超过最近一期经审

计净资产的 50%以后提供的任何担保；  

（三） 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担

保对象提供的担保；  

（四） 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达

到或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30%

以后提供的任何担保；  

（五） 连续十二个月内担保金额

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0%

且绝对金额超过 5000 万元；  

（六） 对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

关联方提供的担保；  

（七） 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

他担保情形。  

董事会审议担保事项时，必须经出

席董事会会议的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审议

同意。股东大会审议前款第（四）项担

保事项时，必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

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股东大会在审议为股东、实际控制

人及其关联人提供的担保议案时，该股

东或者受该实际控制人支配的股东，不

得参与该项表决，该项表决由出席股东

大会的其他股东所持表决权的半数以上

通过。 



7 

第

六

十

八

条 

股东大会由董事长主持。董事长不

能履行职务或不履行职务时，由半数以

上董事共同推举的一名董事主持。 

监事会自行召集的股东大会，由监

事长主持。监事长不能履行职务或不履

行职务时，由半数以上监事共同推举的

一名监事主持。 

股东自行召集的股东大会，由召集

人推举代表主持。 

召开股东大会时，会议主持人违反

议事规则使股东大会无法继续进行的，

经现场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过半数的

股东同意，股东大会可推举一人担任会

议主持人，继续开会。 

股东大会由董事长主持。董事长不

能履行职务或不履行职务时，由半数以

上董事共同推举的一名董事主持。 

监事会自行召集的股东大会，由监

事会主席主持。监事会主席不能履行职

务或不履行职务时，由半数以上监事共

同推举的一名监事主持。 

股东自行召集的股东大会，由召集

人推举代表主持。 

召开股东大会时，会议主持人违反

议事规则使股东大会无法继续进行的，

经现场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过半数的

股东同意，股东大会可推举一人担任会

议主持人，继续开会。 

8 

第

一

百

三

十

八

条 

总经理可以在任期届满以前提出辞

职。有关总经理辞职的具体程序和办法

由总经理与公司之间的劳动合同规定。 

在任总经理（副总经理）出现《公

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的情形以及

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证券市场禁入者，

公司董事会应当自有关情形发生之日

起，立即停止有关总经理（副总经理）

履行职责，召开董事会予以撤换。 

总经理可以在任期届满以前提出辞

职。有关总经理辞职的具体程序和办法

由总经理与公司之间的劳动合同规定。 

在任总经理（副总经理）出现《公

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以及

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证券市场禁入者，

公司董事会应当自有关情形发生之日

起，立即停止有关总经理（副总经理）

履行职责，召开董事会予以撤换。 

9 

第

一

百

四

十

九

公司设监事会。监事会由 3名监事

组成，监事会设监事长 1人。监事长由

全体监事过半数选举产生。监事会应当

包括股东代表和适当比例的公司职工代

表，其中职工代表的比例不低于 1/3。

监事会的职工代表通过职工代表大会、

公司设监事会。监事会由 3名监事

组成，监事会设监事会主席 1 人。监事

会主席由全体监事过半数选举产生。监

事会应当包括股东代表和适当比例的公

司职工代表，其中职工代表的比例不低

于 1/3。监事会的职工代表通过职工代



条 职工大会或其它形式民主选举产生。监

事长召集和主持监事会会议；监事长不

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的，由半数

以上监事共同推举一名监事召集和主持

监事会会议。 

表大会、职工大会或其它形式民主选举

产生。监事会主席召集和主持监事会会

议；监事会主席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

行职务的，由半数以上监事共同推举一

名监事召集和主持监事会会议。 

 

 

 

上海华虹计通智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一日 


